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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具有先天性优势，有效整合调用社会力量

参与应急救援，对于推进协调互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创新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减缓准备、应急响应和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对纳入式、集中式、
商协式调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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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救援热

情持续高涨，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特大自然灾害救援中，
大量社会力量充分发挥贴近基层、组织灵活的优势，与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其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在生命救
援、灾民救治、秩序维护、心理抚慰、物资筹措、善款募集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成为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动员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但当
前社会力量参加应急救援联动机制还不够完善，信息资源还不能
共享，加之社会救援力量比较分散，整体合力尚未完全形成，讨
论社会力量参加应急联动调用问题，有利应急救援力量的统一整
合，提升救援效率。 

2 减缓准备阶段，纳入式调动使用 
2.1 登记注册，掌握信息 
建立社会力量注册登记制度，区域应急或民政部门备案，并

分类注册，掌握相关应急救援信息，搞清社会力量专业人才、专
业装备、通信手段、器材物资储备、技术专长等相关内容，形成
预案相通，联络互联的模式。遇有人员变动、装备器材调整或指
挥联络方式变更时，要及时向注册单位通报备案，确保社会力量
相关信息的准确性。 

2.2 完善制度，通报情况 
政府组织灾情形势预判或联席会议时，可按专业性向社会力

量分类通报预判情况，使其做好参与应急救援的针对性准备。地
方政府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将社会力量纳入其中，确保应急救援
方案联动，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可建立值班值守电话，与地方应急
管理部门建立沟通联系，确保指挥畅通高效、无缝衔接。社会力
量参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应边组
织救援行动边将情况向注册机构通报信息，杜绝不互通、不共享
问题的发生，以便于统一集中调动使用。 

2.3 重点培养，适应储备 
按照“普遍倡导、重点扶持和专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给

予适应的资金支持，避免社会力量产生快、解散快，无法长期存
活的问题。政府作为应急救援的组织者，应发挥其组织引导作用，
解决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协作关系，搞好力量、物资、装备的
统一调配和集中使用。应急救援时，要树立“一盘棋、一家人”
的思想，采取定点保障、连续保障与分段保障、集中保障与分级
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为社会力量提供信息、给养、装备、医疗等
后勤救援保障。 

2.4 组织演练，检验能力 
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有助于把应急准备工作常态化。

[2]但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大多是相对独立的救援体系，在指挥和协
调上仅局限于各自领地，没有全局的协调者。政府主导组织带“实
战”背景的依案演练，可吸纳部分社会力量参加，将社会力量的
抽组调动使用程序方法进行规范明确，并通过联合演练检验社会
力量的应急救援反应能力，定档评定、以备后需。 

3 响应救援阶段，集中式调动使用 
3.1 独立调用 
社会公众作为防灾减灾的主体力量，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应急

志愿者在国家防灾减灾体系中的作用。[3]属地政府要牵头协调，
发挥属地优势作用，对于先期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力量，采取按
任务区就地整合的方式统一纳入联合指挥部的统一调动使用。为

解决应急救援初期，区域内各救援力量互不隶属，指挥关系混乱
的现状，根据灾情实际和救援需要，把救援区域划分为若干分区，
初步建立“联合指-各分区指-救援单位指”的指挥模式，协调各
方救援力量组织救援行动。 

3.2 纳编调用 
应急救援任务多元，社会力量、政府力量分布广泛，平时互

不隶属，应急救援时可按照“分级负责、属地联动”的要求，依
托现行应急体制，健全指挥要素，设置指挥席位，建立联合一体
的指挥机构，统一调用。政府启动应急预后，利用灾情信息发布
平台，发布灾情信息，社会力量报名参加应急救援，政府应急部
门根据任务需要，确定社会力量参加应急救援，防止资源浪费，
避免因信息不互通而出现“爱心堵塞”问题。 

3.3 配合调用 
按照“以专为主、分区配置，专社结合、互为支撑”原则，

在重大任务、主要时节、重点区域组织攻坚时，社会力量要发扬
风格，讲团结、讲协作、讲友谊，主动加强协调配合、互通信息，
配合应急救援的骨干和突击力量共同完成应急任务，形成相互支
援、密切协同、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这种模式既有利于联合指
挥部把握救援最佳时机，又便于联合指挥部更好地统筹全局，提
高救援力量的调用效率。 

3.4 支援调用 
支援调用主要是探讨预备力量运用、行动时机和方式方法。

应急救援具有事发突然、发展趋势不明、易发生连锁反应的特点，
联指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考虑灾情次生灾害的继发性和破坏
性，正确处理当前救援与后续救援的关系，掌握一定的机动应急
力量，以备不测。 

4 恢复重建阶段，商协式调动使用 
4.1 搭建平台调动使用 
社会力量通常包括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企业等一些社会成

分，涉及多个领域，能够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整合，在
灾后恢复阶段，社会力量较军队、民兵及专业救援力量更能发挥
其救援优势。政府可采取鼓励有资质的社会力量参与灾区重建，
为其提供社会化救援有偿服务，进一步完善协同机制，通过购买
服务、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搭建协作服务平台等形式，支
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恢复阶段的应急救援行动。 

4.2 精准扶贫调动使用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在一些相关知识及专业技能上，某

些工作方面或者对待特殊群体的扶贫工作时，与政府工作人员相
比，他们对相关业务更为精通，更为专业性。发生灾害后，灾区
往往出现贫困现象，可结合我国精准扶贫政策，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灾区恢复与重建的积极性。这一方式既利于社会力量自身组织
机构进一步完善，也有利于相关成员进一步累积经验，取得救援、
成长的“双赢”。 

4.3 帮带指导调动使用。在完成应急救援任务前，联指要通
过各种方式准确掌握恢复重建过程中所需力量及相关其他重建
情况。政府通过招才引智、项目支持、购买社会服务、引进专业
社会力量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以短周期、定期、定量的方式参
与灾后恢复重建。帮带指导调动使用社会力量，可采取定期到位
指导、定点投入力量、定期互通情况的方法，使社会力量有秩序、
有质量的参与恢复重建工作。 

4.4 具体政策扶持调动使用。为鼓励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到恢复重建阶段的应急救援中，政府可利用优惠政策，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后期的应急救援。可参照“三支一扶”“精准扶贫”“第
一书记挂职”等方式调动使用社会力量。对参与单位实施税务减
免、对个人给予物质、精神奖励。比如：明确对于社会力量中的
志愿者在劳动雇佣关系期间参与到应急救援中的，企业不得以任
何理由和借口取消雇员正“常的工资待遇”并给参与应急救援的
员工购买意外保险和额外的精神奖励，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共救
援意识。 




